
 

长春高新技术产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

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制度》等有

关规定，作为长春高新技术产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

立董事，在审阅了相关会议资料并讨论后，我们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

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 

公司本次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7,500 万元参与投资设立基金合伙企业，在保证

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，借鉴合作方的专业投资并购经验，拓展投资渠道，进一

步探索外延式发展，以更灵活的方式实现项目前期孵化。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发

挥各方的资源优势，加快推动公司战略布局，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需求，不会对

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。该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

关联交易决策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《关于公司拟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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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：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李春好                     张春颖                     张伟明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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